
宁县中村镇人民政府（一级）2020年度

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一、单位概况

（一）单位主要职责职能，组织架构、人员及资产等基本情况

1.主要职责职能：落实国家政策，严格依法行政，发挥经济管理职能，加强政策引导，制定发展规划，服务市场主体和营造发展环境，搞好市场监管，大力促进社会事业发展，发展镇村经济、文化和社会事业，提供公共服务，维护社会稳定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；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，发布决定和命令；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、预算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、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事业和财政、民政、公安、司法行政、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；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，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，维护社会秩序，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；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；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；办理上级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2.人员情况：宁县中村镇人民政府（一级单位）核定现有财政供养人员98人，供养人员18人，临时工4人。

3.资产情况：截至2020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原值12254580.06元，其中：土地、房屋及构筑物价值10506798.06元；通用设备111台，价值1048234.00元，包含车辆1辆，价值244000.00元；专用设备19台，价值87399.00元；家具、用具、装具及动植物872个，价值547349.00元；无形资产64800.00元。累计折旧2621599.33元，其中：土地、房屋及构筑物折旧1599274.89元；通用设备折旧676529.97元；专用设备折旧27216.04元；家具、用具、装具及动植物折旧309998.43元；无形资产折旧8580.00元。净值9032980.73元，其中：土地、房屋及构筑物净值8907523.17元；通用设备净值371704.03元；专用设备净值60182.96元；家具、用具、装具及动植物净值237350.57元；无形资产净值56220.00元。单价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（套），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（套）。
（二）2020年单位履职总体目标、工作任务
按照年初预算，年终决算的总基调，以我镇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部门年度工作计划为总要求，完成全年总体目标和工作任务。

（三）2020年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
2020年单位年度整体支出23750342.03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4520745.30元，占总支出的61.14%，项目支出9229596.73元，占38.86%。

（四）2020年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

根据《关于印发宁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宁财发〔2020〕33号）要求，我单位按照相关要求对2020年已实施的项目纳入绩效自评范围。对项目进行绩效自评，从自评的总体情况来看，项目绩效评价符合规定要求，按照要求设置了一定数量且能衡量项目实际绩效的具体指标。项目资金使用合法合规，项目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效益。
（五）2020年单位预算及执行情况
2020年年初预算收入8439092.00元，预算支出8439092.00元。

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是总支出23750342.03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4520745.30元，占总支出的61.14%，项目支出9229596.73元，占38.86%。

二、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

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，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，梳理内部管理流程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提升。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，除专项预算的追加和政策性工资绩效预算的追加外，本年部门预算未进行预算相关事项的调整。预算管理方面，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，仍需进一步强化；资金使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。资产管理方面，建立了资产管理制度，定期进行了盘点和资产清理，总体执行较好。
三、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

（一）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
由于内控制度不够完善，致使项目实施过程不够严谨，不注意细节。

（二）改进的方向和具体措施

1.逐步完善内控制度，规范财务管理，提高财务信息质量。严格按照《预算法》、《会计法》和《政府会计制度》等规定，结合实际情况，严格执行单位经费支出制度，规范财务核算，完整披露相关信息。 

2.加强学习和培训。年初制定学习和培训计划，加强新制度、新法规学习、培训。 

3.加强预算的约束力，细化预算编制工作。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的预算管理意识，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，公用经费根据单位的年度工作重点，本着“勤俭节约、保障运转”的原则进行预算的编制。编制范围尽可能的全面，不漏项。严格控制，尽力避免超预算开支的情况发生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严谨性和可控性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加强评价结果应用。对照2020年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认真总结，积极整改，并举一反三抓好2021年绩效评价和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月20日
